
長庚科技大學   學年度第  學期「緊急紓困金-非自願失業家庭子女補助」申請表 

校 區 □林口校區  □嘉義分部 
申請日期   年    月    日 

部 別 □日間部    □進修部 

學 制 別 □四技      □二技       □研究所  

科 系 
□護理系       □高齡暨健康照護管理系(所)   □呼吸照護系   □護理研究所 

□幼兒保育系   □化妝品應用系    □保健營養系    □健康產業科技研究所 

班 級       年       班 座 號  學 號  

姓 名  電 話 （ 家 ） （    ） 

身分證字號  本 人 手 機  

繳 交 文 件 

□申請表 
□【以下文件缺一者，不得申請】 

父或母或法定監護人之非自願性離職連續且超過 1個月以上，未逾 6個月者 
失業認定期限：第一學期-當年度 3月 16日~9月 16日 

            第二學期-去年度 9月 1日~當年度 3月 1日 
1.勞動部勞動力發展屬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開立-失業認定、失業給付申請書及給
付收據。 

2.勞保投保明細表。 
□前一年度家庭年所得清單需在新台幣 114萬元以下【家庭年收入應包含學生及父母
或法定監護人】 

□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(含詳細記事)影本 
□申請學生存摺封面影印本(已登錄學生銀行帳號者免付) 

是 否 申 請 
就 學 貸 款 

□否     □是 

切 結 

一、□學生父或母為非自願離職失業者，僅得以其中一人之身
分請領。 

二、政府各類助學措施： 
    1.□未申請教育部各類學雜費減免。 
    2.□未申請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。 
三、政府其他助學措施 
    1.□未申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。 
    2.□未申請行政院勞動部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。 
    3.□未申請勞工子女發展技藝能助學金。 
    4.□未申請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。 
    5.□未申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清寒榮民 
        子女獎助學金。 
    6.□未申請臺北市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。 
四、□未請領上列所有補助，若經查重複申領補助，願依法將

補助金繳回。 

學生 
簽名 

 

學生 
蓋章 

 

家長 
簽名 

 

家長 
蓋章 

 

列計明細： 
學生父、母
或法定監護
人(若父母均
離職，僅可
擇一辦理) 

關係人姓名 關係人身份證統一編號 與學生關係 備註 

   

 離職單位名稱 離職日期 

  

導 師  
初審
項目 

□符合申請標準 
□文件齊備 

承辦
單位 

             

輔 導 教 官  

1.承辦單位：(林口校區)日間部：學務處生活輔導組；進修部：進修推廣處學務組 

(嘉義校區)日間部：學務組；進修部：進修推廣組，依規定提出申請。 

2.申辦期限:第一學期自開學日起至當年 10 月 15 日止；第二學期自開學日起至當年 3 月底止。 

3.本申請表所蒐集個人資料，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只針對本緊急紓困金-非自願失業家

庭子女補助之目的進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不做其他用途。 


